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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 本課程依據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」內涵訂定。 
	2. 應修畢最低總學分數48學分（含），需符合各課程類別選修規定及最低學分數規定，其餘學分自由選修。
	3. 本表未列舉之其他相關系所及相似科目，其認定情形由本表制定學系專業審核之。
	4. 本任教學科之科目、學分皆由中國文學系制定、審核。

